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鸣 谢鸣 谢

尊圣的萨迦·赤千法王（第 41 任萨迦法王）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，

应美国纽约大悲遍空寺之邀请，赐予此开示。本开示之英文文字稿由

“萨迦传承”于 2026 年整理、编辑并出版。“萨迦传承”为一非营

利组织，致力于保存并广泛弘扬荣耀的萨迦派珍贵法教；其翻译小组

亦将本篇开示译为中文。

本篇开示承蒙 Katherine Gaston、谢宝琼、谢宝萍、Maria Julia 

Silva 及陈氏家族慷慨赞助，谨此致以诚挚感谢。并感恩所有发心参与

整理与制作本篇开示的人员，感谢诸位所付出的努力与贡献。

以此功德，愿尊圣的第 41 任萨迦法王健康长寿、长久住世、法

轮常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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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有情众生都在为求得自身幸福而努力着。然而，因为无

明，大多数众生只是在追逐这样那样的事物，反而为自己徒增了

更多的痛苦。没有人愿意承受痛苦，无论是宗教人士还是无信仰

者，是动物 [1] 还是人类，每一个众生皆愿离苦得乐。为此，许多

精神导师与天神都给予了各种不同的教诲。

世间存在许多不同宗教，都或多或少阐释了行为及其结果的

重要性。佛教在这一主题上有着最为详尽的教诲，这也是佛陀的

核心教法之一。理解业力至关重要，因为在这个存在无数众生的

宇宙中，我们无一不在体验快乐与悲伤、兴盛与衰亡，以及诸多

其他境遇。为何我们会体验这些？原因何在？又是谁创造了这一

切？依据佛法教导，并没有谁创造这一切，正是我们自身的行为，

造就了我们所体验的结果。

解说《照亮业果之镜》正文

今天我要讲解的这部论典名为《照亮业果之镜》，由卓衮·确

杰·八思巴（又译：八思巴·罗珠坚赞）所著，他是萨迦派祖

导言：我们为何会体验快乐与悲
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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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之一，亦是文殊菩萨的真实化身——曾示现的七位化身之一。

他也是第一位在异国他乡以各种不同语言、向不同传承信众传法

的藏地咕噜。他是一位卓异且非凡的人物。此论典乃是他在蒙古

和汉地游历时所撰写。时值元朝，汉地由蒙古皇帝统治。有一位

名叫真金的蒙古王子 [2]，祈请确杰·八思巴撰写这部关于业果的

论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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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论典藏文原题为［藏文］，英译名为《照见业果之镜》。

顶礼咕噜与文殊师利菩萨。

［藏文］

此教法分三部分：前行、正行与结行。

前行：顶礼与立誓撰文

这两部分均以诗体（偈颂）的形式写成。在礼敬文中，法王

八思巴写道：

顶礼佛陀！您能详尽照见一切因行与其果，如其发生的那样，

看清它们如何细微地相互依存依缘显现；您能清晰洞明每一因、

每一果，如观己掌中纹一般；并且，出于极大悲心，您能向我

们确切地阐释：为何我们有这样的人生境遇，正面临当下的一

切——我们所有的痛苦与快乐。法王八思巴以这些词句，向我们

展演因果的佛陀致以礼敬。

论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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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是立誓撰写此文：

［藏文］

他写到，如果不明白因行与果报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无法知

道什么该取、什么要舍。为了消除这种无明，确杰·八思巴决意

阐明因行及果报的本质。

主体部分

主体部分，作为实际的教法，其自身又包含许多部分。

［藏文］

源自我们自心，有三种行为或业：身体的、语言的和心意的。

它们会引生三种果：令人不悦的、令人悦意的和中性的。令人悦

意的果报，例如长寿、健康、富足、成功等等。令人不悦的果报，

则包括痛苦、疾病、失败及其他所有的、众生不愿遭遇之事。中

性（即：无记）的果报，则被体验为既非愉悦也非痛苦的状态，

它们源于中性上的行为，例如端坐等等。

不善行被认为是导致不悦意果报的行为。有十种不善行：身

业三种、语业四种、意业三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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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不善业：三种身不善业

1. 杀害上至人与天神的任何有情众生。凡是有意亲自为之

或者使人为之，无论通过何种方法——火、水、毒等——皆构成

“杀生”。

2. 偷窃任何东西，小至诸如针线等微不足道之物，大至珍贵

宝物，凡出于将他人之物据为己有的意图，并以任何手段为之——

无论是暗中窃取、公然抢劫还是欺诈瞒骗等方式——皆构成“不

与取”。

3. 邪淫，即与自身伴侣以外的任何对象发生任何形式的性

行为 [3]。

十不善业：四种语不善业

1. 妄语，为欺骗等意图而说不实之语。

2. 分裂性言论，即说挑拨关系、在个体之间（如：人与人）

或群体之间制造不和的话（即：离间语）。

3. 刺耳言辞，即说出不友善、能给他人的心灵造成痛苦或烦

恼的言辞（即：恶语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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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绮语，意指唯一目的或后果就是滋长贪欲、嗔恨等烦恼的

言论。

十不善业：三种意不善业

1. 贪心，是指渴望占有他人或众生所拥有的一切美好事

物——无论是人、物，还是财产等——所生起的心念。

2.害心，即期望某位或某些其他众生遭遇坏事或不幸的念头。

3.邪见，即不信业果法则与轮回，不信“痛苦源于不善业”，

不信“安乐源于善业”等真相，或符合真相的道理。

以上即是十不善业。

十不善业的暂时结果与究竟结果

［藏文］

此处，他阐释了这些行为所引致的果报，即暂时果报和究竟

果报。暂时果报是指在今生便会成熟的果报。例如：

• 某人今生杀害生命，就会寿命短促，并体验身体疼痛和心

灵痛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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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偷窃者，则会感召贫穷，财富耗尽。

•行邪淫者，会招致不和谐的人际关系，例如不幸的婚姻。

•说妄语者，则无人会信任他，且将反遭他人所骗。

•制造不和的人，会失去朋友。

•说恶语的人，总会听到令人不悦的言语作为回馈。

•心怀贪念者，将持续心神散乱，无法达成愿望。

• 怀有害心者，便会树敌众多——许多人也会反过来憎恨

他们。

•持邪见者，将无法寻获快乐。

这些果报今生就会经受，来世会更猛烈地成熟。

［藏文］

出于憎恨而杀生者，来世将堕入地狱道——即寒地狱、热地

狱或近边地狱之一——并在其中承受极大的痛苦。若因贪欲而杀

生者——如为夺取他人的财富等——将投生于饿鬼道，生于此道

的众生，会持续感受极度的饥饿与干渴。若因无明而杀生——如

把杀生作为娱乐——将导致转生为动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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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必须依靠教法来了解地狱道与饿鬼道，因为我们无法

亲自目睹，但我们却能亲眼目睹动物如何遭受痛苦。例如，只需

看看那些海鲜餐馆——那么多的动物在滚烫的铁锅中为活命而挣

扎，在沸水中被烹煮，如此等等。倘若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种痛苦，

又将如何能忍受？根本无法忍受的。其他动物被迫驮运重物，日

夜劳作，还要挨打。一旦它们再无用处，便遭屠宰，被人取食其肉。

动物们经受着巨大的痛苦。

不善业的例外情况

［藏文］

若能通过杀死一人而拯救百人的性命，你却未如此行事，那

么这百人将丧命。倘若你仅为救百人而杀那一人，且纯粹出于悲

心，那么此动机本身并非烦恼，它是对那百人的悲心。尽管因其

杀生性质而看似是不善业，但动机是良善的，因此其果报亦是善

的——即悦意之果。

十善业

［藏文］

十善业即是十不善业的反面。不杀生、不偷窃、不邪淫，此

为身之善业；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，此为语之善业；不贪嫉、

不嗔（即：不怀害心）、不邪见，此为意之三善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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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业的暂时果报和究竟果报

戒绝杀生，你将获得长寿、健康与幸福安乐。远离偷窃，你

将资财丰裕。不邪淫，你将有和谐的人际关系，比如婚姻幸福美满。

不妄语，则感得所言可信，为人所信。远离两舌，你将拥有许多

朋友。不恶口，人们会赞美你，常闻悦意之言。不绮语，你将生

活安宁，内心平和。不贪心，你会所求如愿，诸事顺遂。远离害

心，你将得到众人爱戴，不受怨敌侵害。不邪见，你将智慧增长，

趣入正道。这些善业的果报，在来世甚至会更为广大殊妙。

［藏文］

愚痴较重者会投生为人，嗔恚较重者会投生于非天道成为阿

修罗，贪欲较重者将投生于天道。若所有烦恼断尽，即能证得涅槃。

而若以善巧方便行持这一切，即成为证得究竟觉悟之因。

［藏文］

一个人若能不耽于贪、嗔、痴，并具足信心、慈心、悲心与

菩提心，继而践行六波罗蜜——布施、持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

智慧——那么在此生中，通过身口意三门，他将唯造善业。

你将拥有所有暂时的财富，尤其得投生善趣之喜乐；身体健

康以能如愿满足所求；内心安宁，并远离无明——这些果报今生

即可成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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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来世，则将享有一切荣耀与声誉，身的功德，卓越事业，

禅定功德，遍知智慧，神通，无畏，得见真相，繁荣昌盛——这

即行善的究竟果报。

戒除不善业、践行善业的重要性

因此，戒除不善业与践行善业至关重要。即便是一个很小的

不善业，也可能招致深重的果报，犹如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同时，

小的善业也会积累，如滴水终能盈满大海。

我们通常认为，自己的苦乐都是由外在的力量——即他人、

鬼神或种种外物——所造就的。但实际上，这一切实则仅由我们

自心所造，比如：痛苦皆是由自身烦恼所造。若我们真心渴求

快乐，就必须戒绝不善行，并践行善行。我们都会祈愿自己能健

康、长寿、富足、成功等等。祈愿固然重要——它也的确会得到

回应——但最根本的仍在于实际践行，也就是戒绝不善，践行善

法。这是唯一能百分之百保证实现你所愿之乐果的方法。

善业的例外情况

［藏文］

正如某些行为看似不善业，实则为善业；同样，有些行为看

似是善，实则不是。例如，布施通常是善，但故意将牲畜送给屠夫，

就是不善业。因为这些动物会被宰杀，其果报必将是痛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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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终之时：引业

［藏文］

即使你此生造作了诸多不善业，若在临终时能生起善念——

如慈悲、宽容、宽恕等——那么从此生到来世的“投生”中（称

为“投生”，是因神识并非自主选择，只是被自身所积业力牵引

所“抛掷”），你仍将转生于善道。

然而，由于你已积累的不善业，其“圆满业”（简称：满业）

或称果报将是不善的、不悦意的。因此，即使你投生到了三善道

之一的人道，也仍将经受疾病、贫穷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不悦意或

痛苦，例如在人际关系等方面。不欲之事总会发生；你将无法达

成心愿，诸如此类。

之所以你会受苦，是因为你过往行为的满业是不善的，这意

味着其本质即是痛苦与不悦意。

［藏文］

同理，若即便你此生积累了福德或善业，但若在此生与来世

的交接之际起了不善念——如愤怒、嗔恨、嫉妒等——那么，此

恶念成为“能引业”（简称：引业），将导致转生恶道。

然而因你往昔曾造的善业，你仍将在恶道中投生于较优越的

处境——如成为龙王，或罗刹之主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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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引业与满业皆为不善，则必堕恶道，受诸苦报；若引业与

满业皆为善，则得转生善道，享受福乐。

［藏文］

我们大多数人既行善业，也造不善业，混杂而行，因此所得

果报也呈现善恶交织的状态。我们时而体验喜乐，时而经受痛苦；

时而健康，时而又生病，如此等等。依据业行的轻重程度，其果报，

或在今生成熟，或于来世成熟。业力极为强大，即使历时久远，

其果报也必将成熟。最终，所造作之业必定会成熟，且唯成熟于

造业者自身。然而，外缘（即：外在条件）仍可能对果报的成熟

产生一定影响。

［藏文］

若你种下稻种，收获的便是稻谷；若播下麦种，收获的便是

小麦。同理，若造善业，果报便是安乐；若造不善业，果报便是

不幸或痛苦。

［藏文］

由强有力的对境、行动与动机所生之果，纵是佛陀也无法改

变。业行是如此有力，以至于连佛陀亦无法拯救你，唯有你自己

才能拯救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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菩提心与证悟空性智慧的力量

［藏文］

菩提心的力量如此强大，足以对治一切不善业，甚至能对治

极为严重的恶业——即无间罪。而证悟空性的智慧，同样能够对

治不善业。

有一则故事：一位国王杀害了自己的父母，随后陷入了巨大

的痛苦与悔恨之中。佛陀来到他面前时，国王恳求佛陀拯救他。

佛陀说，自己做不到——即便是千佛也无法拯救他。国王闻言后

极度震惊，当场昏厥。

随后，文殊菩萨来到他身边，洒水使他苏醒，并询问缘由。

国王便解释说自己犯下了无间重罪，且得知佛陀也无法施救，自

己未来必将承受可怕的苦报。文殊菩萨告诉他，纵使千佛也无法

将他从自身业果中解救出来；但紧接着开示说，这是因为不善业

并非真实实存。籍此因缘，国王对空性——这一究竟见地——生

起了一些体验。经如是思维及体悟后，他的一切不善业被彻底地

净除了。

菩提心，即觉悟之心，连同空性智慧的力量极为强大，即便

是犯下无间重罪者，也能够藉此得以净化。佛陀无法将你净化，

但你却可以通过生起觉悟之心与空性见，来净化自己的不善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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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藏文］

如果你明了因果的细节，便会认识到断恶修善的重要；你便

会懂得何事应为，何事不应为。明眼之人不会从悬崖坠落，盲目

之人却必然堕入深渊。若能了知因、缘及其果报，便如同具足慧眼，

能洞见业果正见，这样的人绝不会堕入恶道。通达此理并依之而

行者，纵经千生万世，也永不堕落恶趣。

［藏文］

即便造下哪怕微小的不善业，也应即刻追悔并行持忏悔，不

应让其未经忏悔就让这一天过去。每当行持善业之后，也应即刻

随喜并将此功德回向。若能如此而行，不善业的力量便会减弱，

善业的力量则会增长。最终，你便将能证得遍知一切的智慧。

［藏文］

万法皆空：证悟究竟见地

有两种真理：相对的真理，即世俗谛，以及终极的真理，即

胜义谛。

世俗谛即我们当下所经历的生活。在这个相对的层面，因果

法则及相互依存的缘起法则确实存在。理解此理的最佳方式，是

通过电视的例子来说明：要让图像显现在电视上，需众多条件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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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——线路、电子元件、电力等。缘起相依亦如是，当体验世俗

谛所需的诸因缘汇聚具足时，我们所经历的此生现相便得以显现；

然而，在究竟胜义层面，万法皆空。

空性并非指虚空般的空无，或一无所有，譬如一个“空”罐

子或“空”房子。空性与光明不可分割，此二者虽为不同面向，

却密不可分，就如同火与火之热性一般。当你证悟明空不二，万

法便远离了所有的造作戏论。“有”亦为邪见（谬见），“无”

亦为邪见（谬见）。实相超越有与无，超越既有又无，也超越非

有非无。

这种究竟见地，非以世俗相对的心识可思量，也无法以言语

文字来解释。佛陀证悟到，并无一个实存的“心”可以在任何处

被找到，然而与此同时，万法又无不是心——这正是轮回与涅槃

的根本。

［藏文］

这种缘起相依的见地是极为重要的。你若能理解了这点，便

是走上正途。

总结

［藏文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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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，法王八思巴解释道，名为真金的蒙古王子请求他撰写

此文，并描述王子的品格：他虽年轻但已成年；虽富有却更珍视

学修佛法；地位尊贵却毫无骄慢；虽贵为蒙古皇帝之子，却仍保

持谦逊。

接着，法王八思巴表示，他撰写此文是依据尊贵咕噜的教言。

该师通达一切经论之义，并具足辨析佛陀教法的智慧。这描述的，

正是由法王八思巴自己的这位老师，为他传授了这些珍贵教法。

［藏文］

最后，他写道：以撰写此书的善根功德，愿一切众生都能舍

弃对不善业的沉溺，并得以践行佛陀所欢喜之道——此道即是

善业。

［藏文］

他以诗体写道：佛陀之法犹如珍宝——如金、银等。正如金

匠将黄金锻造成宝物，譬如明镜；同理，愿一切有情众生亦能在

法王八思巴所著本文之明镜中，照见佛陀关于因果的教言。

［藏文］

此处，法王八思巴表明自己是作者，且表示自己通晓因明学

与教法。他撰写此论，旨在阐明业与其果之明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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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言至此圆满。我选择本书，是因为在开始更高深的教学之

前，我们首先需要成为一个良善之人，这是根本。所谓一个良善

之人，即戒绝不善业并践行善业之人。

无论是否为佛教徒，或是否有信仰，只要你是一个良善之人，

便能在今生与来世体验到安乐。即便你不相信来世，但若能行持

善业，仍可在今生感受安乐。

理解因果至关重要。我相信许多宗教——如印度教、基督教、

伊斯兰教——都提及我们行为的因与果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业力

法则。然而在佛教中，业力法则是最核心的教义之一。佛教对业

力的教导极为精确：你若未造作某种行为（业），便不会遭遇相

应果报；你若造作了某种行为（业），果报必将成熟，且唯由造

业者自身承受——即便历经千年。业力是根本教法，理解它至关

重要，如此我们方能如法行持。至此，本次教学圆满。

结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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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注：

[1] 又译旁生。

[2] 孛儿只斤·真金，忽必烈次子，1243年生，后为元裕宗。

[3] 邪淫，也就是不正当的性行为，在佛法中的定义包括：与自身伴侣以外的

任何对象（甚至可能包括非人类的众生）发生任何形式的性行为；以及即便

对象是自身伴侣，但性行为的方式不正当，也属于邪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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